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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关于西安大地测绘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重大资产重组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2024）JTN（XA）意字第 FY1009239号 

致：西安大地测绘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大地测绘的委托，根据与大地测绘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作为

大地测绘本次交易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为大地测绘本次交易提供法律服务。 

为本次交易，本所律师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西安）

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大地测绘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

大资产重组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鉴于股转系统于 2024年 5月 16日就大地测绘本次交易进行审核并下发《关

于西安大地测绘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首次信息披露的反馈问题清单》（以

下简称“《反馈问题清单》”），本所律师现就《反馈问题清单》所列问题进行

核查验证，并出具《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大地测绘股份有

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简称，除特别说明外，与其在《法

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所作的各项声明，适用

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对《法律意见书》的必要补充。除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之外，本所律师对本次交易的其他法律问题的意见和结

论仍适用《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关表述。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转系统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

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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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监督管理办法》《重组管理办

法》《重组业务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发表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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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问题二、关于国资审批程序 

披露文件显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需要履行西安市国资委审批程序。 

请挂牌公司在《重组报告书》中补充披露上述审批程序的进度和情况。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2024年 5月 17日，西安市国资委向西城发集团下发“市国资发﹝2024﹞40

号”《关于确认西安地籍不动产勘察测绘有限责任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底价的批

复》、“市国资发﹝2024﹞42号”《西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

案通知书》，确认地籍公司混改资产底价为 2,741.55万元；同意西城发集团《关

于西安地籍不动产勘察测绘有限责任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备案的报告》事项

备案。 

2024年 5月 17日，西安市国资委向西城发集团下发“市国资发﹝2024﹞41

号”《关于同意西安市房产测量事务所有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的批复》，

原则同意《西安市房产测量事务所有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确认经该委

备案确定的房测公司本次改制的 100%股权资产底价为 15,563.73 万元；同意西

城发集团将持有的房测公司 100%股权作价 15,563.73 万元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

转让给大地测绘。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涉及的西安市国资委审批程序已履行完毕。 

 

问题三、其他 

1. 请挂牌公司在《重组报告书》中详细披露：（1）测量所下无形资产中“码

上不动产小程序”的运营主体、运营情况和商业模式，包括但不限于其业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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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模式、资金结算模式、主要服务客户、收入贡献占比、主要合作内容、是否

存在交互性的功能等；（2）小程序的类型及资质办理情况，是否存在尚未办理

的资质，是否存在超出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3）测量所是否涉及互联网平台

运营，是否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互联网平台，是否符合行业监管规定。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测量所下无形资产中“码上不动产小程序”的运营主体、运营情况和商

业模式，包括但不限于其业务模式、盈利模式、资金结算模式、主要服务客户、

收入贡献占比、主要合作内容、是否存在交互性的功能等 

根据房测公司（以下统称“测量所”）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测量所无形资产“码上不动产小程序”的运营主

体、运营情况和商业模式情况如下： 

小程序名称 运营主体 运营情况 商业模式 

“码上不动

产小程序” 
测量所 

于 2023年 10

月底开发完

成，目前处

于正常使用

状态（内测

阶段，尚未

推广），并

进行日常维

护 

业务模式：用户借助微信平台扫描户图或测绘

报告封面的二维码，进入小程序查阅房产测绘

成果报告等详尽信息；该服务系测量所主营业

务实现产业升级，旨在通过技术革新提升测绘

产品的附加值，以满足用户信息需求。 

盈利模式、资金结算方式、收入贡献占比：用

户免费进行查阅，不产生任何收益。 

主要服务客户：委托测量所办理房产测绘业务

的企业和房产测绘报告涉及的个人。 

交互性：不存在交互性功能。 

二、小程序的类型及资质办理情况，是否存在尚未办理的资质，是否存在超

出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 

根据测量所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测量所“码上不动产小程序”

系公司业务资质及经营范围内基于软件开发、信息系统运行维护而产生的计算机

软件产品。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小程序经公示的基本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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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内容 

认证主体 西安市房产测量事务所有限公司 

认证类型 企业 

服务类目 房地产资讯 

备案号 陕 ICP备 2021016431号-2X 

经核查，就“码上不动产小程序”，测量所已于 2023年 9 月 11日取得了编

号为“2023SR1039094”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该小程序目前处于内测阶段、尚未推广，主要功能系用户借助微信平台扫

描户图或测绘报告封面的二维码，进入小程序无偿查阅房产测绘成果报告等详尽

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七条，国家对电信业务经营按照电信业

务分类，实行许可制度。经营电信业务，必须依照规定取得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

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颁发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未取得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从事电信业务经营活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八条，电信业务分为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

基础电信业务，是指提供公共网络基础设施、公共数据传送和基本话音通信服务

的业务。增值电信业务，是指利用公共网络基础设施提供的电信与信息服务的业

务。电信业务分类的具体划分在《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列出。国务院信息产业

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对目录所列电信业务分类项目作局部调整，重新公

布。 

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三条，互联网信息服务分为经营性和非

经营性两类。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有偿提供信息

或者网页制作等服务活动。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

户无偿提供具有公开性、共享性信息的服务活动。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

法》第四条，国家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

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未取得许可或者未履行备案手续的，不得从事互联网信息

服务。 

经核查，测量所通过“码上不动产小程序”，向委托公司办理房产测绘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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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和房产测绘报告涉及的个人无偿提供具有公开性、共享性信息的查询服务，

属于从事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不涉及《电信业务分类目录》规定的增值电

信业务，亦不属于《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的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

测量所已就该小程序进行了 ICP 备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

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测量所已就“码上不动产小程序”进行了 ICP 备案，

因该小程序不涉及增值电信业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因此无需办理其他增值电信

业务或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相关的相关资质许可或备案，不存在尚未办理的资

质，亦不存在超出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 

三、测量所是否涉及互联网平台运营，是否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互联网平台，

是否符合行业监管规定 

根据《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第二条第（一）

款、第（二）款，互联网平台是指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使相互依赖的双边或者多

边主体在特定载体提供的规则下交互，以此共同创造价值的商业组织形态；平台

经营者是指向自然人、法人及其他市场主体提供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交流

等互联网平台服务的经营者。 

根据测量所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测量所的主要业务为向客户提

供不动产测绘及相关服务，不存在向自然人、法人及其他市场主体提供经营场所、

交易撮合、信息交流等互联网平台服务的情形，不属于互联网平台经营者。 

“码上不动产小程序”系测量所基于微信小程序开发的进行查询服务的无偿

使用平台（软件），未作为第三方平台撮合商户及合作伙伴与其他下游相关方交

易，不存在互相依赖的双边或者多边主体在特定载体提供的规则下交互，不存在

于该等微信公众号上进行交易或撮合交易、信息交流等情形，不涉及互联网平台

服务，也不涉及在互联网平台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测量所从事业务不涉及互联网平台业务，不构成属

于“平台经营者”的情形；其经营过程中正在运营的网站、小程序亦不属于《国

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中所指的“互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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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测量所不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互联网平台，符

合行业监管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测量所“码上不动产小程序”系计算机软件产品，测

量所已就该小程序取得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并就其进行了 ICP 备案，因该

小程序不涉及增值电信业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无需办理增值电信业务等相关

资质许可；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测量所不存在尚未办理的资质，不

存在超出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不涉及互联网平台运营，不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

互联网平台，符合行业监管规定。 

（以下无正文） 

  






